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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山谈人形机器人的法律地位———

既不是人类同类也不与人类平等交往的法律主体

  西南政法大学孙山在《东方法学》2024年第3期上发表题为

《论人形机器人的法律地位》的文章中指出：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形机器人的

商业化进程，人形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新风口。相较而

言，人形机器人法律地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人形机器人运行中会产生诸多由技术应用而引发的法律

问题，而这些法律问题的根源是具身和涌现。类人外形的具身

存在是人形机器人有别于传统机器人的特殊之处，基于涌现的

决策与内容生成方式是人形机器人与人类之间关系剪不断理

还乱的现实基础，人形机器人法律地位的明确应从这两点入

手。所谓具身，是指以各类机械装置作为其存在的实体，将各

项程序功能具体化为各类可执行指令的机械装置。机器人已经

在人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存在形态多种多

样，但多数机器人都没有以人形的方式出现。实际上，类人造

型会增加设计、制造成本，只有那些用于处理看护和私密事务

的机器人，才有必要设计成类人的造型，以提升人类对机器人

的接纳度。具身是机器人深度介入人类生活的开始。功能越

强，威胁也就越大。具身使得机器人不但进入人类的家庭生

活，更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包括身体层面的物理伤害、心

理层面的隐私破坏、数据领域公共安全的多方威胁等。涌现是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形机器人相应决策形成的逻辑。涌现是

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应用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涌现导致损

害的责任承担更加复杂，归责问题成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应用

过程中必须厘清的前提性问题。

  将人形机器人确定为法律主体，既不符合传统法理及其背

后演进的逻辑，也违背了立法目的，更会引发人类社会系统性

的生存危机。人形机器人是法律风险总体可控的对象，也是伦

理风险和技术风险较高的权利对象，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制。

  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应将人形机器人定位为法律关

系中的对象，而不是将其规定为法律主体或受限制的主体。站

在道德高地将万物一视同仁并不会让我们在处理人类与人形

机器人间关系时获得更好的视角，恰恰相反，缺少目的指引的

博爱会将人类引入歧途，人形机器人既不是人类的同类，也不

是与人类平等交往的法律主体，它们是且只能是人类创造更美

好世界的良好工具。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我们都应当保持对自

动化技术的警惕和反思。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华东政法大学张迪在《行政法学研究》2024年第3期上发

表题为《数字行政检察：内涵、机理、隐忧及应对》的文章中

指出：

  数字行政检察主要指数字赋能下的行政检察，在司法实践

中又被称为“大数据赋能行政检察监督”，它不仅是新时代发

挥检察职能的重要内容，更是数字检察的重点改革领域。众所

周知，传统行政检察存在线索发现难、类案治理难、督促整改

难等问题，通过“数字”赋能行政检察，为破解上述传统难题提

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数字行政检察在个案运用中呈现出“线索发现—数字赋

能—类案监督”的样态，在试点推行中采用“1+N”的应用孵化

方式与典型模型全域推广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穿透式、类案

式、一体化的新型行政检察监督，有利于找准、破解、预防社会

治理层面隐蔽性、深层次、老大难问题。

  明晰数字行政检察的生成机理，不仅有助于认识数字行政

检察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是把握数字行政检察改革方向

和路径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数字行政检察是推进我国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其次，数字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融入数

字战略全局的必由之路；最后，数字行政检察是化解行政检察

监督质效较低的必要途径。

  在数字化浪潮下，行政检察监督正发生着由案件监督向数

据监督转变、人力监督向算法监督转变的内嵌式变革。但是，

因改革理念不清、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新兴技术异化等原因，

导致数字行政检察的发展存在隐忧：在制度维度，数字行政检

察的改革重心与监督边界不清；在权力维度，数字技术赋能打

破权力边界引发利益冲突；在技术维度，数字技术赋能带来潜

在的公正遮蔽风险。

  处于改革初期的数字行政检察存在诸多发展隐忧，这些问

题的根源之一在于数字行政检察缺少明确、合理的改革理念。

理念对于检察工作的发展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战略性

的指导作用。只有明确数字行政检察的改革理念，才能从整体

上、根本上解决数字行政检察潜在的发展问题。立足于实践，应

将协作式法律监督作为数字行政检察的改革理念。检察机关需

要在监督目标、权限、态度、程序与方式上秉持“协作”之理念，

以推进数字行政检察的改革重心与监督边界之明确，推动不同

国家机关之间的联动，以化解利益冲突，促进技术正当程序规

制体系之构建，最终从实质上化解数字行政检察的发展隐忧。

张迪谈数字行政检察———

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海商法体系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原理、立法与实践》前言节选

□ 胡正良

  法学理论、立法和法律实践三者之间存在联

动关系。法学理论通常是抽象的，抽象法学理论

主要是一种具有思想性的法律知识体系，是人们

对法律实践和法律现实进行认识和理解的结果；

抽象法学理论更偏重的是法律应该如何，而不仅

仅局限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法学理论不

但是对法律实践经验的抽象概括和理性总结，更

重要的是对法律实践活动的评价和指导。法律体

系、制度和规则的建立与发展以及法律实践，都

需以法律理论为基础和指导。法律是人类社会实

践智慧的结晶，是为了维护人类正义道德和利益

而制定的。社会实践是法学理论和立法的基础，

而理论和立法是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也即理性

化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笔者以为，我国海商法学界至今尚未形成

体系比较完整、内容比较成熟的海商法理论，尤

其是海商法基础理论。究其原因，除我国海商法

理论研究时间并不长外，主要在于我国海商法

有着明显的移植背景。海商法制定时海商法理

论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鲜的提法，很多条文移植

自海事国际条约。至今，很多学术文献的内容仍

然具有一定变相翻译自英美海商法文献的色

彩。固然，这种广泛性的移植有助于借鉴历史悠

久的英美海商法理论，对于国际海事条约的移

植符合海商法的国际化要求，但基于英美法的

法学理论、法律制度和规则进行的我国海商法

理论研究往往具有理念和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容易忽视对我国本土法学理论的重视，不能充

分关注海商法与我国民法之间内容的关联性和

内在协调性的要求。更有论者过于强调海商法

的所谓自体性，否认海商法规范平等主体之间

的财产关系部分是民法特别法的性质，主张海

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会本能地使海商法游离

于法学大家庭之外。

  通过《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原理、立法与

实践》的写作，笔者认识到很多海上货物运输实

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在注重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法律规定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运用

民法中合同和其他领域的理论和规则得以解

决。更多地注重民法的理论和规则的运用，不但

有利于解决海商法移植所带来的本土化问题，

更有助于增强海商法理论、立法以及司法的理

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航运实践。

  海商法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海商法起源

于航运习惯，随着航运习惯的发展变化而发展

变化，其主体内容是将成熟和合理的航运习惯

上升为法律规则，运用海商法理论不断完善海

商法制度和规则，并对航运实践具有指导和规

范作用。应当说，我国海商法领域的学术研究与

司法实践和航运实践结合程度较高。

  海商法领域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创制和

修改需要适应航运实践的发展变化，司法实践

中国际条约或国内法的解释也要尽可能满足这

种发展变化。但是，认识海商法理论和立法与航

运实践的关系，要避免海商法理论和立法的过

度实践经验化，理论和立法需要借助理性思考，

揭示和反映海商法的特征和变化发展规律。同

时，不能过分强调法律的国家意志性而否定海

商法的规律性，也不能过分强调海商法的规律

性而否定它的国家意志性。这是因为，法律是由

经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立法不仅必须遵从经

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必须遵从法律自身

的规律。只有如此，法律才能顺应自然和社会的

要求，进而有效规制社会生活、调整社会关系，

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但是，规律是一种客观

存在，不因人的喜好和意志而转移，而法律还有

主观性，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价值观的载

体。海商法具有通过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

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

和经济贸易的发展的使命；以维护国家整体海

上运输和经济贸易利益为价值观，正是国家意

志的体现。

  笔者认为，在新时期我国海商法制度和规

则的完善与现代化，应当建立在海商法的理论、

立法和实践三者联动的基础之上。海商法理论

指导海商法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和航运实践，海

商法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海商法理论的指导

下对司法实践和航运实践成功经验的法律化和

条文化，司法实践和航运实践检验海商法的理

论和立法，在接受理论的指导和立法的规范的

同时，为海商法的理论和立法的完善和创新提

供实践基础。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本书第一章阐述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法基础理论，包括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的概念、种类、性质和特征，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法律的渊源、特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

关系以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订立与效力。本

书着重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第二章至第

九章分别阐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和

关系人的识别，承运人的义务、责任和权利，货

物损失之非合同赔偿请求，托运人和收货人的

权利和义务，提单，海运单和电子提单。第十章

阐述国际航次租船合同，但由于航次租船合同

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只是对其简要阐述。第十

一章阐述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第十二章阐

述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第十三章阐述国际

海上货物运输公约以及英国、美国、日本、韩国

和德国这几个具有代表性或与我国有着密切的

海上贸易关系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

具有资料性和参考性价值。第十四章阐述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解决，包括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的法律适用、请求权时效、纠纷诉讼、纠纷仲

裁和纠纷替代性解决方式。

  本书内容中，作者努力将海上货物运输合

同的原理、立法、司法实践和航运实践有机结

合，尤其注意运用民法中合同和其他领域以及

法理学的一般理论。

书林臧否

罪责相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作用和功

能，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

思考并提出了不同主张。法家主张通过重刑来

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其代表人物韩非提

出，重罚一个罪犯，就能够将社会的不良风气

遏制住；虽然受到处罚的是犯罪人，但其他百

姓会因此感到害怕而不敢犯罪。而儒家的观点

截然不同，孔子认为，处罚犯罪的措施要适当，

应当与他所犯的罪行相适应，如果刑罚措施不

恰当，那么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法家对刑罚的

认识过于简单粗暴，刑罚的威慑关键在于保持

一个合理的级差，如果没有级差，大多数罪名都

将刑罚加到极限，那么刑罚的威慑力也就消失

了。其实像秦朝一样将法家重刑主义原则贯彻

到底的极端做法，在我国古代也并非常态，中国

历史上很多法律规定和制度，都体现了罪刑相

适应的观念。

  定罪量刑时要做到主客观相一致，既要考虑

到行为所造成的客观结果，又要考虑到行为人的

主观危险性，这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准则，这

一理念在我国古代的刑罚制度中有不少体现。早

在西周时期，我国法律就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

进行区分，这说明当时对犯罪主观恶性程度上的

差别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曾对即将统治殷

商移民的康叔说：即便一个人犯的罪很轻，但若

是故意为之且是惯犯的话，也应当处以死刑；反

之，如果有人因为过失犯了很重的罪，并且是偶

犯，这种人所犯的罪行虽大，也不能处以死刑。

“宥过无大，刑故无小”，就是指这种对过失犯罪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故意犯罪加重处罚的

原则。

  秦朝的法律也明确规定要区分罪犯是否有

主观故意的情节，并在此后历朝历代得到沿袭。

比如，我国历代法律将杀人案件细分为谋杀（有

预谋地杀人）、故杀（临时起意故意杀人）、斗杀

（斗殴致人死亡）、误杀（杀错了人）、过失杀（过

失而致人死亡）和戏杀（嬉闹中不慎致人死亡）

六类。这些行为虽然客观上都导致了被害人死

亡的结果，但谋杀、故杀、斗杀和误杀这几种行

为，行为人都有很强的主观恶性，也就是说他们

希望或者是放任被害人的死亡，因此法律对他们

的惩罚都很重，要么斩首要么处以绞刑。而像过

失杀和戏杀，因为行为人根本不想造成被害人死

亡的结果，他们也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死亡，根

本不存在犯罪的故意，所以对这些行为的处罚相

对较轻，就算被判处死刑也可以用钱来赎罪，以

免除刑罚。

  就共同犯罪而言，主犯和从犯的处罚力度也

会有所区别。儒家的法律思想就特别强调“首恶”

这个概念，《春秋》中对此也有所体现：在犯罪中

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要受到重罚，其他人则可

以从轻处理。

  此外，在量刑时也会考虑一些因素，作为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周礼·秋官》中记载有

“三宥”，即三种情况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

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不识”好

理解，就是不知道有这个法律。百姓不知道法律，

说明统治者对百姓的教育不到位，对这类犯罪行

为进行宽宥是很合理的。“过失”，就像前面讲到

的，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没有刻

意地去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跟故意犯罪的人相

比，其主观恶性没有那么强，社会危害性也相对

较小，因此也可以宽宥。由于“遗忘”导致犯罪的

情况，同样也应当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存在犯

罪故意而受到宽宥。

  除了“三宥”之外，自首也可以作为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据考证，我国自首制度的雏

形出现于西周时期，秦汉时期逐渐发展，至唐代

日臻成熟。唐律中关于自首的规定已相当完备：

从自首的形式要件和实质条件到自首的适用范

围、处理原则等问题，都有明确而细致的规定。

比如，自首的主体，唐律规定了“亲首”“代首”

“为首”和“相告言”四种类型。“亲首”就是犯罪

者本人亲自向官府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是自首

的主体。“代首”是指委托他人代替犯罪者向官

府交代犯罪事实的情况，其主体可以是接受犯

罪者委托的任何人。“为首”是指犯罪者的亲属

到官府交代犯罪者犯罪事实的情况，无论罪犯

是否知悉，都可认定为自首；而构成“为首”的亲

属，唐律中也有专门限定。“相告言”是指依法没

有检举揭发义务的人（主要指亲属）向官府告发

犯罪人，亦以自首论。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

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史海钩沉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孔子说“仁者爱人”，但这里的“爱”不是墨

子的“兼爱”（无差别地爱一切人），而是受“礼

别贵贱”制约的“爱有等差”（对不同等级的人

给予不同程度的爱）。因此，儒家的确有富民主

张，而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儒家比较关注困

难群体的生存发展，但这一主张与我们所讲的

共同富裕还不是一回事。

  我们必须承认《礼记》等儒家史书有富民

思想。《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

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意思是：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

子，孔子说：“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说：“人口

已经是如此众多了，又该再做什么呢？”孔子

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

还要怎么做？”孔子说：“教育他们。”这就是孔

子著名的令民众“庶之、富之、教之”的主张。孟

子在孔子富民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点：“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

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怎样

使民有恒产呢？孟子提出了井田制的方案：“方

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

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最难能可贵的是，《礼记·礼运》特别强调要

关心社会困难群体的富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

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但是，儒家的富民思想是一种具有等级差

别的富民思想。《礼记·王制》说，天子为臣下制

定俸禄和爵位。以爵位来说，有公、侯、伯、子、

男共五等。诸侯为其臣下制定的爵位，有上大

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总共五等。天

子的禄田是一千里见方，侯的禄田是百里见

方，伯则是七十里见方，子、男是五十里见方。

田不足五十里见方的小诸侯，不朝会于天子，

而隶属于较大的诸侯，叫做附庸。天子三公的

禄田数量比照公侯，天子的卯的禄田比照伯，

天子的大夫的禄田比照子、男，天子的上士的

禄田比照附庸。分配俸禄的规定，每个农户受

田一百亩。百亩之田按其土质肥瘠分为五等，

第一等的百亩之田一个农夫可以养活九口之

家，第二等的可以养活八口之家，第三等的可

以养活七口之家，第四等的可以养活六口之

家，最末等的可以养活五口之家。平民在官府

当差的，他们的俸禄也参照这个等差受田。诸

侯的下士的俸禄比照受第一等田的农夫，使他

们的俸禄足以养活九口之家。诸侯中士的俸禄

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

上士的两倍。大国诸侯的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

倍，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中等诸侯国的上

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三倍，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

倍。小国诸侯的卿的俸禄是大夫的两倍，国君

的俸禄是卿的十倍。中等诸侯国的上卿，其爵

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其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

卿，其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

其爵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

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

  制定了官民富裕的标准，就是为了让富裕

的人不能骄横，贫困一点的百姓不至于无法生

存。《礼记·坊记》记载：“子云：‘小人贫斯约，

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

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

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

乱益亡。”意思是：小人贫则穷困，富则骄横；

穷困了就会偷盗，骄横了就会乱来。所谓礼，就

是顺应人的这种情况而为之制定控制的标准，

以作为防止百姓越轨的堤防。所以，圣人制定

出了一套富贵贫贱的标准，使富起来的百姓不

足以骄横，贫一点的百姓不至于穷困，取得一

定社会地位的人不至于对上级不满，所以犯上

作乱的事就日趋减少。这表明，每个人的富贵

水平是由礼制所规定的，而非个人奋斗所能成

就的。

  因此，当下级富于上级时，孔子不能容忍。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

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

语·先进》）意思是：季氏比周天子左右的卿士还

富有，可是冉求还为他搜刮增加他的财富。孔子

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大家可以大张旗

鼓地去攻击他。”

  《荀子·礼论》把人的富裕程度是由礼制所

规定，非个人努力所造就、所改变的观点说得更

加清楚：礼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人生下来就有

欲望，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就会有所索求，

如果索求无度，没有标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

斗就会产生混乱，混乱就会导致穷困。古代的圣

王厌恶混乱，就制定礼仪，划分等级，节制人们

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会因

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而物资也不会因

为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消耗殆尽，为了物资和欲

望两者相互制约，保持长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

礼的起源。“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

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

也。”即：君子需要各方面的给养，又要区别给养

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什么呢？贵与贱有一定的等

级，长幼有一定的次序，贫与富、卑与尊各有相

应的规定。

  总之，儒家的主张是，人类社会每个人都能

够过上富裕的生活，尤其是不能让鳏寡孤独残

疾者饥寒交迫。但同时每个人的富裕程度是由

统治者制定的礼制所规定的，下一个等级不能

比上一个等级富裕。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

君主要掌握天下的土地财富资源，即孔子说的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此才能给每个人配置

资源，决定人的不同富裕程度。

《礼记》中的“富民”是“富有等差”

法学洞见


